家庭分區  羅馬書 2008

5. 猶太人的罪 (2:17-3:8)

一. 簡綱
1. 猶太人的罪（2:17-3:8）

A. 不守律法（2:17-24）

B. 依靠割禮（2:25-29）

C. 不信聖言（3:1-8）

二、背頌經文：羅馬書羅 2:29
惟有裏面作的、纔是真猶太人．真割禮也是心裏的、在乎靈不在乎儀文．這人的稱讚、不是從人來的、乃是從神來的.
三、經文解釋與討論
A. 不守律法（2:17-24）

羅 2:17
你稱為猶太人、又倚靠律法、且指著　神誇口．
· 猶太人在世界上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成就?
· 在本段猶太人有那五樣自誇的事? (猶太人, 倚靠律法, 指神誇口, 有儀文, 受割禮)
羅 2:18
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、就曉得　神的旨意、也能分別是非、〔或作也喜愛那美好的事〕
羅 2:19
又深信自己是給瞎子領路的、是黑暗中人的光、
羅 2:20
是蠢笨人的師傅、是小孩子的先生、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。(新: 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識和真理)
· 猶太人還能夠: 1. 曉得神的旨意, 2. 能分別是非, 3. 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
· 基督徒與2:17-20所描述的猶太人有類似的地方嗎?
羅 2:21
你既是教導別人、還不教導自己麼．你講說人不可偷竊、自己還偷竊麼．
· 什麼事情是我們常勸導別人而自己常做不到? 

羅 2:22
你說人不可姦淫、自己還姦淫麼．你厭惡偶像、自己還偷竊 (掠劫) 廟中之物麼．
· 為何有了信仰的知識, 並不一定有信仰的生活? 

· 信仰的生活是如何建立起來的?

· 我們容易犯姦淫和偷竊的罪嗎? 如何僅慎自己不犯這些罪?
· 2:21-22的三種罪, 有些什麼代表性?

羅 2:23
你指著律法誇口、自己倒犯律法、玷辱　神麼。
羅 2:24
神的名在外邦人中、因你們受了褻瀆、正如經上所記的。
· 您是否曾被信徒絆倒而不願信主?

· 您是否在言行上可能會絆倒別人而使主的名受損? 請分享.

· 猶太人自以為義與2:1的自義指責別人的人相似嗎?

· 我們在勸戒別人的時候該注意些什麼事?
B. 依靠割禮 2:25-29 

羅 2:25
你若是行律法的、割禮固然於你有益．若是犯律法的、你的割禮就算不得割禮 (你的割禮就一點作用都沒有)
· 為何犯了律法, 割禮就不算為割禮了?
羅 2:26
所以那未受割禮的、若遵守律法的條例、他雖然未受割禮、豈不算是有割禮麼。
· 為何遵守律法的外邦人可算為是受過行割禮的呢?
羅 2:27
而且那本來未受割禮的、若能全守律法、豈不是要審判你這有儀文 (written code) 和割禮竟犯律法的人麼。
羅 2:28
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、不是真猶太人、外面肉身的割禮、也不是真割禮．
羅 2:29
惟有裏面作的、纔是真猶太人．真割禮也是心裏的、在乎靈不在乎儀文．這人的稱讚、不是從人來的、乃是從　神來的。
NIV
No, a man is a Jew if he is one inwardly; and circumcision is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, by the Spirit, not by the written code. Such a man's praise is not from men, but from God.
· 猶太人的割禮為何對猶太人這麼重要? (創17, 出12:44, 利12:3, 書5:9)

· 心的割禮是指什麼意思?

· 聖靈的割禮與律法的割禮有何異同?

· 割禮與律法有何關係? 割禮重要過律法, 還是律法重要過割禮?
· 屬靈的外貌與內涵可以模仿嗎?

真與假(2:28-29)

	外面作猶太人的
	不是真猶太人

	外面肉體的割禮
	不是真割禮

	裡面作猶太人的
	才是真猶太人

	真割禮
	是心裡的，在乎聖靈，不在乎儀文


3. C. 猶太人反駁的話 (不信聖言) 3:1-8

羅 3:1
這樣說來、猶太人有甚麼長處、割禮有甚麼益處呢．
NIV
What advantage, then, is there in being a Jew, or what value is there in circumcision?
羅 3:2
凡事大有好處．第一是　神的聖言交託他們。
NIV
Much in every way! First of all, they have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very words of God.
· 請分享割禮有些什麼好處? 
· 猶太人如何對待神所交托的聖言?
· 基督徒對神的話有何責任?
羅 3:3
即便有不信的、這有何妨呢．難道他們的不信、就廢掉　神的信麼。
· 猶太人為何會抱怨神不信實 (割禮就算不得割禮)?
羅 3:4
斷乎不能．不如說、　神是真實的、人都是虛謊的．如經上所記、『你責備人的時候、顯為公義．被人議論的時候、可以得勝。』 
NIV
Not at all! Let God be true, and every man a liar. As it is written: "So that you may be proved right when you speak and prevail when you judge."
羅 3:5
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 ？（現代中譯: 我是照人的想法講的）、我們的不義、若顯出　神的義來、我們可以怎麼說呢．　神降怒、是他不義麼．
羅 3:6
斷乎不是．若是這樣、　神怎能審判世界呢。
羅 3:7
若　神的真實、因我的虛謊、越發顯出他的榮耀、為甚麼我還受審判、好像罪人呢。
NIV
Someone might argue, "If my falsehood enhances God's truthfulness and so increases his glory, why am I still condemned as a sinner?"
羅 3:8
為甚麼不說、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、這是毀謗我們的人、說我們有這話．這等人定罪、是該當的。
NIV
Why not say--as we are being slanderously reported as saying and as some claim that we say--"Let us do evil that good may result"? Their condemnation is deserved.
· 神需要人行不義而顯出祂的義嗎? 

· 猶大賣主, 彼拉多定耶穌釘十架, 猶太人要釘死耶穌…是否對主耶穌完城的救贖有貢獻?

· 作惡的人可以作惡而對神有功勞嗎? 神是否因此對作惡的人免去降怒? 
五個問答 (3:1-18)

	神的審判是公義的 (3:1-18)

	一問3:1有何長處、益處？
	一答3:2大有好處

	二問3:3不信有何妨？能廢掉神的信麼？
	二答3:4斷乎不能

	三問3:5神降怒是祂不義嗎？
	三答3:6斷乎不是

	四問3:7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？
	四答3:8毀謗的話

	五問3:9我們比他們強麼？
	五答3:9-18決不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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